外籍医师在华短期执业许可
一、设定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二、实施权限和实施主体

自治区卫生厅负责100张以上床位医疗机构邀请或聘用的外籍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执业许可审批，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不设床位和床位不满100张的医疗机构邀请或聘用的外籍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执业许可审批。
三、行政审批条件

1、具有外国或港澳台地区合法行医资格；

2、健康状况适宜或胜任医疗工作；

3、有取得有效《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邀请或聘用；

4、申请材料真实、齐全。

四、实施对象和范围

自治区内医疗机构邀请或聘用的外国医师不超过1年的短期行医活动；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澳门特别行政区或台湾地区合法行医资格的医师(临床、中医、口腔三个类别之一)应聘在自治区内医疗机构从事不超过3年的临床诊疗活动，

五、申请材料

(一)外国医师在华短期执业许可所需材料

1、《广西壮族自治区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申请表》；

2、外国医师学位证书及中文译件(必须经过公证，验原件交复印件)；

3、外国医师行医执照或行医权证明及中文译件(必须经过公证，验原件交复印件)；

4、外国医师健康证明；

5、邀请或聘用单位证明以及协议书或承担有关民事责任的声明书；

6、邀请或聘用单位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

7、近期2寸免冠照片2张(1张贴申请表、1张办证用)。

(二)港澳台医师在内地(大陆)短期执业许可所需材料

1、港澳台医师在内地(大陆)短期行医执业注册申请表;

2、港澳台永久居民身份证明材料;

3、近6个月内的2寸免冠正面半身照片2张;

4、与申请执业范围相适应的医学专业最高学历证明;

5、港澳台医师的行医执照或者行医资格证明;

6、近3个月内的健康体检证明;

7、无刑事犯罪记录的证明;

8、内地(大陆)聘用医疗机构与港澳或台湾医师签订的协议书;

9、内地(大陆)聘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

前款4、5、6、7项的内容必须经过港澳台地区公证机关的公证。

以上材料应当为中文简体字文本。

根据《卫生部办公厅关于香港医师申请内地医师资格和执业注册中出具无刑事犯罪纪录证明问题的通知》(卫办国际发〔2009〕87号)精神，香港申请者可以出具经中国委托公证人香港律师公证的声明，作为“无刑事犯罪纪录的证明”。

六、办结时限

1.法定办结时限： 20个工作日。

2. 承诺办结时限：15个工作日。规定时限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5个工作日。

七、行政审批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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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收费项目、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审批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

地    址：南宁市桃源路35号

服务窗口：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卫生厅窗口
地    址：南宁市怡宾路6号

咨询电话：0771-5595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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